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實習訓練辦法 
中華民國 98 年 10月 22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3月 29日 100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29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

暨第 2次系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4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6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3年 5月 6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次院務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13年 5月 23日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本校學則第三十四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為使本校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瞭

解海上航行、海洋觀測、漁具整備、漁撈作業、資源管理之

實際運作現況，藉以培育漁業管理、企劃及研究之專業人才，

特訂定實習訓練課程。 

第三條 本辦法之實習訓練對象以本系在學之大學部學生為限，實習

課程由本系安排。 

 本系學生至少應修畢系訂專業必修課程三分之二以上學分數

且成績及格者，始得修讀當學期海上實習課程。惟經系務會

議同意修讀者，不在此限。 

未在當學期修讀海上實習課程者，僅能進行陸上實習訓練。 

 海上實習訓練： 

 一、訓練船舶：搭乘訓練船、研究船等為限，或經本系同意

之船舶種類。 

 二、實習對象之優先順位如下： 

 （一）單學期無二分之一學分數不及格紀錄者。 

 （二）本系系訂專業必修科目之成績。 

 （三）在校歷年成績。 

 陸上實習訓練： 

 一、訓練單位：以各級政府之漁政主管機關、水產試驗相關

研究單位、漁會、相關水產組織或團體，或經本系同意

之單位、組織或團體為限，且應將訓練計畫書函送本系

審核。 

 二、參加陸上實習訓練之學生，應自行負擔訓練期間之膳宿

及交通等費用，並不得向訓練單位要求支領任何費用。 

第四條 實習訓練日數以 4-8週為原則。 



第五條 實習課程內容由本系與訓練單位商議後定之。 

第二章 分發、實習訓練 

第六條 實習訓練由本系會同實習暨就業輔導組共同辦理為原則。 

第七條 學生經本系安排參加實習訓練，應自行前往訓練單位報到；

實習訓練結束後，應自行離開訓練單位。 

第八條 實習報到後，應依訓練單位安排及領隊老師之指導，接受實

習訓練。 

第三章 請假 

第九條 海上實習訓練期間不得請假。 

陸上實習訓練期間非有正當理由或特殊情形者，不得請假。 

正當理由者，係指下列各事項： 

一、重病或受傷嚴重，證明文件以醫院為限。 

二、學生直系親屬或配偶死亡，並有死亡證明書者。 

三、經本系同意之其他事由。 

特殊情形者，係指下列各事項： 

一、發生災變，諸如地震、火災、水災等，致交通中斷或

身家遭受災害，並有證明文件者。 

二、發生交通事故，學生本人係兩造之一，並有交警單位

證明文件者。 

三、因懷孕或生產並有證明文件者。 

四、照顧或哺育幼兒。 

五、經本系同意之其他特殊情形。 

第十條 陸上實習訓練期間請假應以書面申請之（如附表一），累計

請假時數以 24小時為限，且應於原定實習訓練期限結束後，

立即接續補足請假時數。 

第十一條 實習訓練期間請假應依下列規定辦理： 

 一、實習訓練期間請假，應於實習訓練前一週辦理請假，並

檢附有關證明文件，向本系申請核准後，轉知訓練單位。 

 二、除特殊情形外，請假程序應在實習訓練前辦理完成。必

要時，得先以電話向本系請假同意後，並於 3 日內辦理

書面請假，逾規定時間即不予受理。 

第十二條 陸上實習訓練期間請假未經本系核准，或經實習訓練單位通

報擅離實習崗位者，成績以不及格計算。 

第四章 成績考核 

第十三條 海上實習成績計算（如附表二），分為漁具及漁撈實習成績、

航儀及駕駛實習成績、操行成績等三項，平均後列入總成績



計算。 

第十四條 陸上實習成績計算（如附表三），分為工作態度、工作精度、

操行成績等三項，平均後列入總成績計算。 

第十五條 實習訓練期間請假核准，累計時數達 8 小時以上者；或未經

請假核准或點名未到累計時數達 4 小時以上者，總成績以不

及格計算。 

第十六條 總成績及操行成績均達六十分以上者，實習成績以及格計算。 

第十七條 總成績或操行成績未達六十分以上者，應重新實習。 

第五章 罰則 

第十八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時，得予記過： 

 一、無故不前往訓練單位參加實習訓練者。 

 二、實習訓練期間行為不檢，有損校譽者。 

 三、延誤訓練船舶開航時間者。 

 四、破壞訓練單位之公共設施及秩序者。 

 五、公然以言語、文字、圖畫、影像等侮辱或攻訐訓練單位或

人員或領隊老師，或行不實之傳播者。 

 六、不服從訓練單位人員或領隊老師之指導者。 

第十九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時，得予記大過： 

 一、違反第十八條各項情節嚴重或再犯者。 

 二、過失行為危及船舶或訓練單位安全者。 

 三、行為粗暴，有恐嚇、傷害他人、鬥毆行為者，教唆者亦

同。 

 四、賭博、酗酒滋事。 

 五、無故滯留或擾亂或製造事端，影響訓練單位之運作者。 

第二十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時，得予定期察看或定期停學或勒令退學： 

 一、違反第十九條各項情節嚴重或再犯者。 

 二、不隨原搭乘船舶返航者。 

 三、無故滯留外國，不返國者。 

 四、有不名譽行為，嚴重破壞校譽者。 

 五、暴力脅迫或毆打訓練單位人員或領隊老師者。 

 六、蓄意行為危及船舶或訓練單位安全者。 

第二十一條 涉及第十八條至第二十條情事發生時，經系務會議討論相關

懲戒並決議後，送學生獎懲委員會辦理。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無明文規定者，依據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 

  



  

備註：系訂專業必修課程（27 學分）：水產無脊椎動物學（2 學分）、

生物統計學（4學分）、海洋學（2 學分）、漁法學（3 學分）、

水產資源學（2學分）、環境生物學（一）（2學分）、漁具學

（2學分）、水產脊椎動物學（2學分）、生態學（2學分）、

氣象學（2學分）、生物海洋學（2學分）、漁業法規（2 學分）。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實習訓練請假單 

學生姓名： 學號： 

請假時間：   年   月   日   時至   年   月   日   時止 

請假事由： 

檢附證明文件： 

學生簽章 領隊老師簽章 系主任簽章 

   

附記：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並先請系所主任簽章後，送系辦公室留存。 

附表一 



        學年度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學業科學學系 

學生海上實習成績考核表 

學生姓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填 

實習

單位 
 

報到

日期 
年  月  日 

結束

日期 
年  月  日 

操性

成績 

 請假日數及 

請假事由摘要 

 

實習

成績 

漁具及漁撈 

實習成績 

 航儀及駕駛 

實習成績 

 平均

成績 

 

相關

重要

紀錄 

 

成績

考核

簽章 

指導人員 單位主管 實習單位負責人 

 

 

 

  

備註：考核表請考核人員於實習結束，核計成績後，函送或郵寄本校（202

基隆市北寧路二號中正漁學館）。 

附表二 



        學年度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學業科學學系 

學生陸上實習成績考核表 

學生姓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填 

實習

單位 
 

報到

日期 
年  月  日 

結束

日期 
年  月  日 

操性

成績 

 請假日數及 

請假事由摘要 

 

實習

成績 
工作勤惰  工作精度 

 平均

成績 

 

相關

重要

紀錄 

 

成績

考核

簽章 

指導人員 單位主管 實習單位負責人 

 

 

 

  

備註：考核表請考核人員於實習結束，核計成績後，函送或郵寄本校（202

基隆市北寧路二號中正漁學館）。 

 

附表三 


